
河北北方学院

关于开展 2024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根据《河北北方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的

有关规定，学校计划组织专家对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进行结项验

收，请各单位通知有关项目负责人及指导教师，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结题验收对象

1、2023 年立项的创新训练项目、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。

2、往年未结题的创新训练项目、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。

二、评审验收内容

以《河北北方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为依

据，主要对以下内容进行评审：项目计划任务、工作方案、计划实施

情况、取得的最终成果及解决的关键性问题、经费支出情况等。

三、评审结项方式

国家级、省级项目由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中心组织结题，具体时

间地点另行通知；校级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所在的各学院（部）组织结

题。

四、验收需提交的材料及要求

1、国家级、省级项目结题材料：河北北方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

计划项目封面和目录 1 份、申报书 1份、进展报告 1份、结题验收报



告 1份、经费使用合规承诺书 1 份、项目经费决算表 1 份、经费使用

明细 1 份（学校财务系统下载或截图即可）、工作总结或研究报告 1

份、研究成果复印件或实物类成果的相关照片 1 套。以上材料均需提

交电子版和纸质版，一式一份。

电子版材料要求如下：（1）所有材料形成一份 PDF 文档，项目

材料均需签字盖章；（2）以“项目编号-项目负责人-项目名称-项目

指导教师-学院”命名；（3）各学院项目结题汇总表 1 份。

纸质版材料要求如下：（1）纸质版需胶状，项目材料均需签字

盖章；（2）各学院项目结题汇总表 1 份，需加盖学院公章和学院主

管负责人签字。

2、校级项目结题材料：各部门自行组织校级项目结题，需提交

结题方案、结题决议、结题汇总表，电子版和纸质版各 1 份，纸质版

需加盖学院公章和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。项目结题材料各学院留存，

以备查验（注：校级项目电子版和纸质版结题材料与国家级、省级项

目结题材料要求一致）。

五、延期验收

如申请延期验收，提交项目延期结题申请书，电子版和纸质版各

1份，并在各学院项目结题汇总表中“结题结论”列写明“延期”。

国家级、省级项目提交至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中心，校级项目各学院

留存。

六、材料提交要求

上述材料由申报人（即学生）所在单位统一报送至创新创业与就




